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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格式条款的效力问题一直是未保价快递赔偿纠纷中的焦点之一ꎬ我国学界对未
保价快递格式条款已有实证研究成果ꎬ但是大部分实证研究缺乏系统性和综合性ꎮ文章基于
自建的未保价快递案例数据库ꎬ以体裁分析为理论框架ꎬ对裁判文书进行了统计和分析ꎬ发
现在认定未保价快递限额赔偿条款的效力时ꎬ法官在法律适用的逻辑上存在冲突ꎬ且在法条
文本特定概念的解释方面存在争议ꎻ除适用法条之外ꎬ法官还适用事实推定规则来判定格式
条款的效力ꎬ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３９条是否为认定格式条款效力的必选语步方
面存在分歧ꎮ基于上述发现ꎬ文章针对性地对各个问题进行了分析和阐释ꎬ并提出了相应的
立法建议和实务解决路径ꎬ以期为完善快递立法、防止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以及加强裁判
文书说理的逻辑性和严密性提供参考价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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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２０１６年８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公布ꎬ其中无约定且未保价快递发生损
害时的纠纷赔偿问题①引起了强烈的争议[１]ꎮ２０１８年３月«快递暂行条例»公布ꎬ其中规定了未保价快递
的赔偿问题ꎬ②虽然填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以下简称«邮政法»)只规定给据邮件保价、未规
定快件保价的空白ꎬ但仍未解决学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格式条款相关规定的争议ꎮ在司法实

践中ꎬ此类纠纷解决的焦点之一通常是限额赔偿格式条款的效力认定ꎮ快递企业每天大规模的业务量

导致其通过拟定保价和限额赔偿格式条款的方式提高效率和规避行业风险ꎬ这已成为快递行业的惯
例ꎮ作为快递服务合同格式条款的主要类型之一[２]ꎬ限额赔偿格式条款是指托运人按自愿原则向承运
人声明托运货物的实际价值ꎬ并支付保价费ꎬ如在运输中发生货损ꎬ则由承运人按最高不超过托运人

声明的货物价值进行赔偿ꎻ反之ꎬ如托运人未选择保价而发生货损的情形下ꎬ承运人按运费的倍数或一
定限额进行赔偿[３]ꎮ因此ꎬ通过对未保价快件赔偿纠纷裁判文书的实证研究来深度解读未保价快件限额
赔偿格式条款效力就显得尤为重要ꎮ

作为审判活动的最终载体ꎬ裁判文书可以体现法官在法律解释中的说理论证[４]７４５ꎮ其中ꎬ裁判文
书说理部分是裁判文书的灵魂ꎬ是案件事实和裁判结果的联结纽带[５]ꎬ且法律适用在说理过程中具有
举足轻重的作用[６]ꎮ此外ꎬ裁判文书说理部分是裁判文书体裁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ꎬ关于裁判文书的
体裁结构ꎬ程乐[７]基于自建的裁判文书数据库ꎬ证实“首部 案由 事实 说理 裁判依据 尾部”是我国
裁判文书的一般体裁结构ꎬ表明我国裁判文书体裁结构呈现出形式化、固定性和规律性的特点ꎬ其中
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法律规范层面上对裁判文书结构的规定[７]ꎮ«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第１
条规定了民事裁判文书的基本要素ꎬ其中正文包括“首部、事实、理由、裁判依据、裁判主文和尾部”ꎬ此
外ꎬ«民事诉讼法»第１３８条③对判决书的结构亦有相关规定ꎮ这些法律规范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裁判文

书制作提供了体裁结构模版ꎬ使我国裁判文书体裁结构不断模式化ꎬ呈现出普遍特性ꎮ对未保价快件

限额赔偿格式条款效力认定的研究ꎬ关键在于裁判文书的说理和法律适用部分ꎮ而在说理过程中ꎬ建
构认定限额赔偿格式条款效力说理语篇时ꎬ也始终围绕着相关法律规定ꎬ表明此类案件裁判文书说理

部分是“一种内部结构特征鲜明、高度约定俗成的交际事件” [８]４９－５０ꎬ具有“常规性、制约性、程序性、重
复性和习惯性” [９]等体裁特点ꎮ因此ꎬ利用体裁分析的方法来研究有关未保价快递裁判文书的说理部
分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ꎮ

文献显示ꎬ学界对限额赔偿条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法条本身的逻辑结构[１０] 和法条适用上的逻辑
结构[１１]两方面ꎬ前者主要对法律法规进行学理上的解释ꎬ后者主要从司法审判实践的角度进行考察ꎬ
两者皆对本研究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ꎬ但大部分研究仅结合少数个案进行分析ꎬ存在碎片化和局部性
等问题ꎬ鲜有学者从司法实践整体上更全面、深入地对限额赔偿格式条款进行研究ꎮ因此ꎬ本文采用实

证研究的方法ꎬ基于自建的未保价快件案例数据库ꎬ运用体裁分析的理论框架ꎬ对限额赔偿条款效力

认定的规制现状进行考察ꎬ以期为限额赔偿格式条款的立法规制和司法认定提供参考和借鉴ꎮ

９７第 ４ 期 程乐ꎬ裴佳敏: 未保价快递限额赔偿格式条款效力之体裁检视　

①
②
③

参见«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第２８条ꎬ“对于无约定且未购买保价的快件ꎬ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赔偿”ꎮ
参见«快递暂行条例»第２７条ꎬ“对未保价的快件ꎬ依照民事法律的有关规定确定赔偿责任”ꎮ
参见«民事诉讼法»第１３８条ꎬ“判决书应当写明:(一)案由、诉讼请求、争议的事实和理由ꎻ(二)判决认定的事

实、理由和适用的法律依据ꎻ(三)判决结果和诉讼费用的负担ꎻ(四)上诉期间和上诉的法院ꎮ判决书由审判人员、书记

员署名ꎬ加盖人民法院印章”ꎮ



二、文献综述

(一) 未保价快件限额赔偿格式条款的效力研究

有学者[１２－１４]比较了我国和域外的快递服务保价制度以及对我国的启示和借鉴ꎬ比如鉴于美国规
范的企业内部管理体制、享誉全球的信誉和优质的服务、完善的快递服务违约处理条款以及政府的监
督ꎬ所以美国极少发生侵犯消费者权益的快递纠纷ꎬ此方面的立法也不常见ꎬ但在快递损失赔偿方面
也有专门的规范性文件ꎬ即«６０９对损失或损害的索赔申报条款»ꎻ而我国快递公司存在数量众多、规模
差异大、缺乏完善的救济机制等特点ꎬ因此有必要通过法律对快递行业进行规制[１４]２０ꎮ«邮政法»第４５
条规定ꎬ邮政普遍服务业务范围以外的邮件的损失赔偿ꎬ适用有关民事法律的规定ꎬ而民营快递企业
快件应属于邮政普遍服务业务范围之外的快件ꎬ其损失赔偿不能适用«邮政法»ꎬ所以规制限额赔偿格
式条款的法律规范体系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解释(二)»)等相关规定ꎬ具体规
范体系相关规定如下(见表１):

表１　 限额赔偿格式条款的规范体系

法条 内容

«合同法»第３９条

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ꎬ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
务ꎬ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ꎬ按照对方的要求ꎬ对该条款予
以说明ꎮ
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ꎬ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ꎮ

«合同法»第４０条 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ꎬ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
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ꎬ该条款无效ꎮ

«合同法»第４１条 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ꎬ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ꎮ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ꎬ应当
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ꎮ格式条款与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ꎬ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ꎮ

«合同法»第５２条

第五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ꎬ合同无效ꎮ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ꎬ损害国家利益ꎻ
(二)恶意串通ꎬ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ꎻ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ꎻ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ꎻ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ꎮ

«合同法»第５３条 合同中的下列免责条款无效:(一)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ꎻ(二)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
产损失的ꎮ

«合同法»第５４条 下列合同ꎬ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ꎻ(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ꎮ

«解释(二)»第６条

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对格式条款中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内容ꎬ在合同订立时采用足以引起对
方注意的文字、符号、字体等特别标识ꎬ并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格式条款予以说明的ꎬ人民法院
应当认定符合合同法第三十九条所称“采取合理的方式”ꎮ
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对已尽合理提示及说明义务承担举证责任ꎮ

«解释(二)»第９条 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关于提示和说明义务的规定ꎬ导致对方
没有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ꎬ对方当事人申请撤销该格式条款的ꎬ人民法院应当支持ꎮ

«解释(二)»第１０条 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ꎬ并具有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
的情形之一的ꎬ人民法院应认定该格式条款无效ꎮ

在学界ꎬ关于限额赔偿格式条款效力的认定ꎬ学者们主要从学理上对表１中的规定进行阐释ꎻ关于
限额赔偿格式条款效力的认定ꎬ主要从以下三方面进行考察:

第一种为提示及说明义务ꎬ即基于合同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原则ꎬ若快递公司在快件邮递时未以
合理的方式尽到提示及说明义务ꎬ则即使寄件人在快递单上签字ꎬ也不能认定寄件人与快递公司就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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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内容达成合意[１５]ꎮ限额赔偿格式条款可根据«解释(二)»第９条被判定为可撤销ꎻ
第二种为法定无效ꎬ即基于公平和合法原则ꎬ若快递公司存在违反«合同法»第４０条、５２条和５３条

规定的任何情形之一ꎬ限额赔偿格式条款自始、绝对无效ꎻ
第三种为可撤销ꎬ即在显失公平的情况下ꎬ可根据«合同法»第５４条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

更或者撤销①ꎮ
司法实践表明ꎬ表１中的法律规定过于抽象和概括ꎬ只描述了无效格式条款的类型ꎬ而未提出实质

性的认定判断标准ꎬ甚至有的学者认为其法条之间存在着矛盾ꎬ如有学者[１６－１７] 认为«合同法»第３９条
和第４０条前后规定不一ꎬ是相互矛盾的两个条款ꎻ另有学者[１８－１９][２０] 认为两者实际上针对的是不同层
面的问题ꎬ并不存在矛盾ꎬ第３９条和第４０条的区别在于ꎬ其规定的免除责任在程度和性质上是不同的ꎮ
例如王利明[２０]以时间和事实为着眼点ꎬ认为«合同法»第３９条所免除的责任是对未来可能发生的责
任ꎬ第４０条所免除的责任是格式条款提供方现在应承担的主要义务ꎬ二者并不矛盾ꎮ

在学界ꎬ绝大部分学者认为«合同法»第３９条是第４０条的适用前提ꎬ第３９条倾向于订立原则ꎬ第４０
条是效力原则ꎬ差异的存在导致两者法律适用时存有先后之别ꎬ效力原则应以订立原则为前提ꎬ且第
３９条在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上更具有合理性和适用性ꎬ法官应慎用第４０条ꎬ以免草率得出该格式条款
无效的结论ꎮ比如ꎬ韩世远[２１]认为ꎬ在适用规则认定格式条款效力时ꎬ应遵循以下环节进行审查:说明
义务———无效制度———解释规则ꎻ王利明[２２]认为ꎬ格式条款订立合同是规范及解释格式条款的前提ꎬ
是格式条款效力的基础ꎬ而格式条款的解释优先于该条款的有效性审查ꎬ所以应遵循的顺序为:说明
义务———解释规则———无效制度ꎮ

«合同法»第４０条仅描述了无效格式条款的类型ꎬ并未提供实质性的判断标准ꎬ学界与实务界的研究
则主要在条文的字面涵义层面ꎬ比如对主要权利、依法应承担的义务及依法应享有的权利的解读ꎮ杨立新
认为快递单中的限额赔偿条款“不是免除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责任的规定ꎬ也不是加重对方责任的规
定ꎬ而是属于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规定” [２３]ꎬ应适用«合同法»第４０条判定无效ꎬ但是鉴于快递服务合同的
特征ꎬ应酌情赔偿ꎮ«合同法»第５３条所规定的无效规则在我国广泛适用[２４]ꎬ此条款规定的情形属于绝对
无效的ꎮ换句话说ꎬ如果快递企业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ꎬ格式条款法定当然无效ꎮ

由此可见ꎬ涉及限额赔偿格式条款的法条存在上有一定的逻辑结构ꎬ且学界普遍认为ꎬ作为合同
订立原则ꎬ«合同法»第３９条应优先于第４０条适用ꎻ此外ꎬ由于对第３９条中的合理的方式以及第４０条的
主要权利、依法应承担的义务和依法应享有的权利界定标准模糊ꎬ不仅给予学界不同解释的空间ꎬ亦
会给予法官相当大的自由裁量空间ꎬ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各级法院对同一问题会可能有迥异的判决
结果ꎮ因此ꎬ本研究基于裁判文书ꎬ以体裁分析为理论框架ꎬ旨在探索司法实践中ꎬ在规制未保价快件
限额赔偿格式条款时的法条逻辑适用情况、法律解释以及适用标准现状ꎮ

(二) 体裁分析理论

近年来ꎬ体裁研究主要可分为三个学派:以 Ｓｗａｌｅｓ[２５]和 Ｂｈａｔｉａ[８]为代表的斯韦尔斯学派和以 Ｍａｒ￣
ｔｉｎ[２６]为代表的澳大利亚学派以及以 Ｍｉｌｌｅｒ[２７] 和 Ｂａｚｅｒｍａｎ[２８] 为代表的北美修辞学派ꎮＳｗａｌｅｓ 认为ꎬ体
裁是“包括具有共同交际目的的一组交际事件” [２５]５８ꎮＢｈａｔｉａ[８]４９－５０在此基础上作了进一步阐释ꎬ将其定
义为一种可辨认的交际事件ꎬ不是一般的交际事件ꎬ而是内部结构鲜明、高度约定俗成的交际事件ꎮ系
统功能学派的 Ｍａｒｔｉｎ 将体裁定义为“一个通过语域来实现的有步骤的、有一定目标的社会过程” [２６]ꎮ
在进行语篇分析时ꎬ斯韦尔斯学派通常采用语步(ｍｏｖｅ)———步骤(ｓｔｅｐ)的分析模式ꎬＳｗａｌｅｓ[２５]１４０提出
了修订后的 ＣＡＲＳ(Ｃｒｅａｔｅ 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ｐａｃｅ)体裁结构分析模式ꎬ而澳大利亚学派 Ｈａｓａｎ[２９]提出了体裁
结构潜势(ＧＳＰꎬＧｅｎｅｒ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来分析语篇ꎮ

体裁分析已经被广泛应用到各个领域ꎬ在法律领域ꎬ体裁分析的对象包括国际公约[３０－３１]、裁判文
书[７ꎬ３２]等ꎮ比如ꎬ程乐[７]把裁判文书作为法律文本中的一种体裁ꎬ运用体裁分析的方法和符号学的视
角ꎬ对裁判文书进行了体裁分析ꎬ认为体裁有符号的典型特征ꎬ即多重解读ꎬ探索和比较了不同司法管
辖权内裁判文书的体裁结构潜势ꎬ还从体裁分析的视角探讨了裁判文书中判后语的特点ꎬ确认了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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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合理性和价值[７]ꎮ
虽然体裁分析在多个领域广泛应用ꎬ但尚未有人将裁判文书的说理部分作为一种语篇内在成分

在较大规模的素材基础上进行实证研究ꎬ且在学术界和司法实践研究中ꎬ学者对限额赔偿格式条款效
力的研究多从法律适用和解释的视角以及个案分析的角度ꎬ尚未有人从体裁分析的角度对限额赔偿
格式条款的效力认定进行语篇分析ꎮ作为一种操作性较强的研究路径ꎬ体裁可以通过把事件中的多样
性规制到语篇的程序性ꎬ从而增加言语交际的效率ꎬ避免语篇有“个人主义和不可理解性” [３３] 的严重
倾向ꎮ因此ꎬ利用体裁分析的方法ꎬ可以有效且合理地考察司法实践中法律适用以及相关界定标准的
情况ꎬ从而减少模糊界定和法律适用逻辑混乱的现象ꎮ

本文结合 ＣＡＲＳ 模式语步———步骤和体裁结构潜势ꎬ将裁判文书中未保价快件限额赔偿格式条
款效力认定的说理部分作为一种体裁语篇ꎬ构建一个包含上位项目(即语步)和下位项目(即步骤)的
结构框架ꎬ对其语篇内的各语步进行探索ꎬ对其语篇构建的图式结构进行对比分析和归纳ꎬ提取主要
体裁结构(ＤＧＳꎬ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Ｇｅｎｅｒ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ꎬ从而总结法官在认定其效力时的法律适用情况、逻辑推
理模式以及法律概念解释ꎮ

三、数据库及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集了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裁判文书ꎬ以此为基本研究素材(截止时间为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１６
日)ꎬ分别以全文检索———未保价、格式条款ꎬ文书类型———判决书以及理由为关键词进行高级检索ꎬ
共搜集到裁判文书１４６篇ꎬ构成未保价快递案例数据库ꎮ排除邮政８篇ꎬ重复５篇ꎬ未阐释１篇、已保价２篇
和已约定效力的３篇ꎬ得到１２７篇ꎮ

首先把数据库案例依照法官所认定的限额赔偿格式条款的效力分为两部分:限额赔偿格式条款
有效和限额赔偿格式条款无效ꎻ接着利用 ＣＡＲＳ 模式语步———步骤的体裁分析理论根据说理部分审
理认定的事实来确定其法条适用的语步ꎬ构建出法官法条适用结构ꎬ进而总结提取体裁结构潜势ꎮ

表２和表３分别为限额赔偿格式条款有效和限额赔偿格式条款无效情形下的说理部分的语步———
步骤分析样本ꎬ其他裁判文书都是依此分析ꎮ

表２　 限额赔偿条款有效的法律适用结构分析①

语步 内容 步骤

«民法通则»第１１３条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之规定ꎬ
违反合同一方赔偿对方的损失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

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ꎬ从而确立了违约赔偿损失中的可

预见规则保价规则体现了违约损失赔偿中的可预见规则ꎮ

保价条款本身

存在的合理性

«民法通则»第４条
同时也符合诚实信用原则和等价有偿原则ꎬ系快递行业运行的基本规则ꎬ应当

得到法律上的认可ꎮ
保价条款本身

存在的合理性

«合同法»第４０条
申通公司在快递详情单的正面印有保价、保价费、保价金额和非保价、对非保

价快件价值的选定(资费５倍、资费多少倍)供寄件人选择ꎮ
选择权

«合同法»第３９条

在该详情单背面 提示方式

印有快递服务合同内容ꎮ 提示内容

合同中通过加粗字体提示的保价内容ꎬ并在快递业务办理场所的醒目位置进

行了保价提示ꎮ
提示方式

«合同法»第５３条
申通公司的上述保价提示ꎬ系快递行业的通行做法ꎬ并非是申通公司通过格式

条款免除自己的责任ꎬ而是将可预见损失规则通过保价方式予以明确ꎬ这种做

法符合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ꎮ
未免除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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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限额赔偿条款无效的法律适用结构分析①

语步 内容 步骤

«合同法»
第５３条释义

«快件运单契约条款»第１条及第４条均是顺丰公司提供的格式条款ꎬ约定的是限制
顺丰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内容ꎬ属于合同中的免责条款ꎮ 免责条款

«合同法»
第３９条

«快件运单契约条款»第１条及第４条均是顺丰公司提供的格式条款ꎬ约定的是限制
顺丰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内容ꎮ 提示内容

运单正面对背书条款提示处ꎬ寄件人未予签署ꎬ顺丰公司未尽到提示说明义务ꎮ 提示方式

«合同法»
第５３条

顺丰公司派件员张建勇在寄递过程中将快件丢失ꎬ且在发现快件丢失后未及时查
找而是继续派送下一个快递ꎬ未及时与收件人联系说明情况ꎬ并擅自将系统快递状
态改成已签收ꎬ其在«快递件(顺丰运单号３０５６２８７１５２１７)丢失声明»中亦认可因其
工作错误造成快递件丢失ꎬ对于涉诉快件丢失顺丰公司存在重大过失ꎮ

重大过失

四、数据分析及讨论

　 　 　 　 　 　 　 　 表４　 格式条款无效和有效情形下的语步

法律后果 格式条款有效 格式条款无效 可撤销

语篇数量 ４２(篇) ８４(篇) １(篇)

语步

«解释(二)»第６条
«合同法»第５３条
«合同法»第３９条
«合同法»第４０条
事实推定规则

«合同法»第３９条
«合同法»第５３条第２款

«合同法»第４０条
事实推定规则

«快递市场管理办法»第１９条

«合同法»
第４１条

　 　 统计发现ꎬ在审查格式条款效力
时ꎬ裁判文书说理始终围绕着表４所
示的语步进行ꎬ不仅包括法律规定ꎬ
还包括事实推定规则ꎬ主要是指根据
双方皆为快递企业或双方存在长期
业务往来等基础事实来推定格式条
款相对方应当知悉格式条款ꎬ进而认
定格式条款有效ꎮ可见ꎬ就其效力而
言ꎬ无一例涉及变更限额赔偿格式条
款ꎬ表明变更权的实践作用极其有限ꎮ这也印证了我国«民法总则»删除可变更行为的正确性和合理性ꎮ

(一) 法律适用缺乏严谨性
为了探索法官在判定格式条款有效和无效情况下所适用法律的逻辑顺序ꎬ本研究基于自建的数

据库ꎬ分析了格式条款有效和无效情形法条适用的图式结构类型(见表５和表６)ꎮ

　 　 表５　 格式条款有效情形下的图式结构类型

类型 语步 数量
第一种 第３９条 １５
第二种 事实推定规则 ４
第三种 第４０条 ６
第四种 事实推定规则 ＾ ②第４０条 ３
第五种 第３９条 ＾事实推定规则 ３
第六种 第３９条 ＾ «解释(二)»第６条 ２
第七种 第３９条 ＾第４０条 ＾第５３条 ２
第八种 第３９条 ＾第４０条 １
第九种 第４０条 ＾第５３条 ２
第十种 第３９条 ＾第５３条 １

第十一种 第４０条 ＾事实推定规则 １
第十二种 第５３条 ＾第４０条 ＾第３９条 １
第十三种 第３９条 ＾事实推定规则 ＾第４０条 １

　 　 　 表６　 格式条款无效情形下的图式结构类型

类型 语步 数量

第一种 第３９条 ３０
第二种 第３９条 ＾第４０条 １５
第三种 第４０条 ＾第３９条 １０
第五种 第５３条 ８
第六种 第４０条 ８
第七种 第３９条 ＾第５３条 ４
第八种 第４０条 ＾第３９条 ＾ «解释(二)»第６条 ４
第九种 第３９条 ＾第４０条 ＾第５３条 ２
第十种 第３９条 ＾事实推定规则 １

第十一种 第４０条 ＾ «解释(二)»第１０条 １
第十二种 «快递市场管理办法»第１９条 １

　 　 从表５和表６可以看出ꎬ此类语篇具有一定的规律性ꎬ进而形成一定的图式结构或语篇组织模式ꎬ
既能体现法官的思维模式ꎬ又能体现语篇的宏观认知结构[３４]ꎮ在判定限额赔偿格式条款的效力时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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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以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６)京０１１３民初７２５２号为例ꎮ
“＾”符号用来表示前后语步的先后逻辑顺序ꎮ



官的思维模式和法律适用逻辑模式并不完全统一ꎬ存在多种类型的图式结构ꎬ但是都有一个主要体裁
结构ꎬ它反映了特定体裁内不同体裁结构之间的关系[７]ꎮ

表５和表６中ꎬ主要体裁结构皆为第一种类型(第３９条)ꎬ即在检视格式条款效力时ꎬ法官以订立原则
第３９条为切入点ꎬ只要快递企业采取合理的方式对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进行了提示和说明ꎬ此格
式条款即为有效ꎬ反之为可撤销或无效ꎮ表５可见ꎬ大多数法官认为第３９条规定的提示说明义务是一种法
定的强制性义务ꎬ若未提请注意ꎬ就不发生格式条款纳入合同的效果[３５]ꎮ根据学理上的分析ꎬ审查格式条
款的效力应遵循一定的逻辑顺序ꎬ在援引第３９条认定了尽到了合理的提示说明义务之后ꎬ应继续适用第
４０条对格式条款进行内容上的审查ꎮ表５数据显示ꎬ大部分法官并未遵循此种法律规则上的逻辑顺序ꎬ有
的缺乏依据第３９条对格式条款进行形式上的审查(第三种和第九种图示结构)ꎬ有的缺乏依据第４０条对
格式条款进行进一步的内容审查(第一种、第二种、第五种和第六种图示结构)ꎮ而在表６中ꎬ法官亦并未
遵循第３９条和第４０条之间的逻辑顺序(第三种、第六种、第八种和第十一种图式结构)ꎮ

由此可见ꎬ法官适用法律的逻辑顺序与法律内容本身之间的逻辑顺序存在差异ꎬ法官并未严格根
据法律内容本身之间的逻辑顺序进行判决ꎮ这种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差异性充分表明ꎬ仅通过援引第３９
条来判定限额赔偿格式条款有效ꎬ缺乏严谨性ꎬ因为第３９条仅为订立原则ꎬ还需进一步根据第４０条对
格式条款进行内容上的审查ꎮ就法律适用而言ꎬ«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第７条和«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第２条规定了详细、明确的引用顺序ꎮ本
研究中ꎬ法官先援引法律«合同法»ꎬ其次是法律解释«解释(二)»ꎬ符合所规定的引用顺序ꎬ但研究表
明ꎬ法律引用顺序的确定不仅要基于法律制定主体、法律效力和法律规定的内容ꎬ还应考虑法律条文
内容本身之间的逻辑适用顺序ꎬ才能实现说理部分论理透彻、逻辑严密ꎮ

(二) 文本解释的冲突
«合同法»第３９条以及«解释(二)»第６条规定ꎬ合理的方式是指采用足以引起对方注意的文字、符

号、字体等特别标识ꎬ并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格式条款予以说明ꎮ如何理解“说明”?通过分析本研究裁
判文书说理部分的各个步骤ꎬ发现对此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ꎬ采用特别标识进行书面
提示即可视为“说明”ꎻ另一种观点认为ꎬ“说明”是对格式条款的有关内容的介绍ꎬ并根据相对人的要
求进行相应的解释①ꎮ经分析ꎬ大多数法官支持第一种观点ꎬ仅在６例②中ꎬ法官支持第二种观点ꎬ认为采
用足以引起对方注意的文字、符号、字体等特别标识提醒仅尽到了提示义务ꎬ而未履行明确的说明义
务ꎬ签字可被视为明确说明义务的一种履行方式ꎮ可见ꎬ法官对“说明”二字的文义解释存在差异ꎬ进而
在“说明”的实现方式上有分歧ꎬ立法条文中应对格式条款的“说明”义务进行再解释ꎮ

因此ꎬ本文认为ꎬ有必要在快递行业的专门性立法或法律解释中对限额赔偿格式条款进行明确规
制ꎬ可借鉴«保险法»第１７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１１－１３条中对免责条款的规定ꎬ其明确规定了提示义务和明确说明义务的履行范围和方式ꎮ
其中ꎬ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提示的③ꎬ被认定为履行了提示义
务ꎻ明确说明义务可以以书面形式进行ꎬ如第１３条规定ꎬ保险人对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负举证责任ꎮ
投保人对保险人履行了符合本解释第１１条第２款要求的明确说明义务在相关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以
其他形式予以确认的ꎬ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该项义务ꎮ但另有证据证明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
的除外ꎮ在处理快递中的未保价格式条款纠纷时ꎬ有的法官采用了处理保险格式条款纠纷时的类似处
理办法ꎬ如上述６例中的法官判决一样ꎬ明确说明义务可以以在格式条款的签名栏处签名为认定要件ꎬ
在格式条款提供方尽到了合理的提示义务后ꎬ若格式条款相对方在签名栏签字予以确认ꎬ即可认定为
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尽到了说明义务ꎮ

４８ 浙　 江　 工　 商　 大　 学　 学　 报 ２０１８ 年

①
②

③

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６)鲁１７民终１４４５号ꎮ
石家庄铁路运输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６)冀８６０１民初１０１号ꎻ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４)南法民初

字第０１６４７号ꎻ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５)深中法商终字第９７５号ꎻ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

判决书(２０１５)深中法商终字第１７９号ꎻ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５)洛民终字第４０８号ꎻ广州铁路运输

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５)广铁法民初字第５２０号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１１条ꎮ



除了口头说明之外ꎬ书面形式亦可作为明确说明义务的一种履行方式ꎮ本文赞同上述６例中法官的认
定方法ꎬ作为说明义务的一种书面履行形式ꎬ若在限额赔偿格式条款的显著位置设置签名栏ꎬ寄件方在此
处签字可以达到注意的程度ꎬ即可设置双重签名的方式ꎬ针对整个托运单或快递单设置签名栏ꎬ针对保价
和限额赔偿格式条款在显著位置设置签名栏ꎬ双重签名即可认定以书面方式尽到了明确说明义务ꎮ鉴于
此种情况ꎬ本文认为亦可采用另外一种书面认定方式ꎬ即鉴于限额赔偿条款语言一般通俗易懂的特点ꎬ可
通过要求寄件方对未保价限额赔偿格式条款进行抄录和签字的方式来认定尽到了说明义务ꎮ

«合同法»除了第３９条ꎬ第４０条亦是存在严重分歧的一个条款ꎬ大部分运输企业(包含物流、货运公
司、快递公司等)都通过设立类似未保价时按运费的倍数或一定限额进行赔偿的格式条款来规避风
险ꎬ但是这种限额赔偿格式条款ꎬ在内容上是否属于第４０条所表述的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
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格式条款ꎬ一直是学界和司法实务界的争议所在ꎮ本实证分析注
意到法官存在三种观点:第一种ꎬ根据«合同法»第４０条ꎬ绝对无效ꎬ例如ꎬ“从内容上看是限制了承运人
的赔偿责任ꎬ排除了托运人在不支付保价费的情况下按照货物的实际价格获得赔偿的权利ꎬ该条
款实质是免除了被告湘韵公司未履行合同主要义务的责任ꎬ应当是属于«合同法»第４０条规定的情形ꎬ
该种条款约定绝对无效”ꎻ①第二种ꎬ此类条款被视为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ꎬ需要采取合理的方
式告知ꎬ方能有效ꎬ例如ꎬ“被告未能举出任何证据证明自己采取了其他适当的方式将免除或者限制其
责任条款的内容、性质及其法律后果明确告知原告ꎬ应属无效”ꎻ②第三种ꎬ寄件人在保价和不保价
之间有可选性ꎬ符合公平原则ꎬ例如ꎬ此种格式条款“提供了保价和不保价两种方式ꎬ体现了权利义务
对等的民法基本原则ꎬ并未单方面免除承运人的责任ꎬ加重寄件人的责任或排除寄件人的权利”ꎮ③

同种类型的未保价限额赔偿格式条款ꎬ却存在三种不同的标准来审查其效力ꎬ有损于法律的可预期
性和法治的统一ꎮ如果仅仅因为限额赔偿格式条款排除了托运人在不支付保价费的情况下按照货物的实
际价格获得赔偿的权利而被认定为无效ꎬ则对于格式条款提供者来说ꎬ保价和不保价也就没有区别ꎬ而限
额赔偿格式条款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ꎮ寄件方选择不同的运费支付方式ꎬ即意味着其选择了承担不同的
风险和法律后果ꎬ内容上不存在加重一方责任、排除一方主要权利的情况ꎮ因此ꎬ应对«合同法»第４０条作
限缩性解释ꎬ若格式条款规定了保价和不保价两种方式ꎬ格式条款提供方对格式条款尽到了合理的提示
义务以及明确说明义务ꎬ在无其他法定无效的情形下ꎬ此类限额赔偿格式条款可被视为有效ꎮ

由于成文法的概括性和抽象性ꎬ法律必须在解释之后才能具体适用[４]４０ꎮ在援引«合同法»第４０条时ꎬ
一方面ꎬ很多法官并没有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具体含义进行阐释ꎬ从而结
合具体的案件进行归属论证ꎻ另一方面ꎬ虽然有的法官对其进行了详细阐释ꎬ但是法官在是否免除了责
任、加重了责任、排除了主要权利方面存在文义解释上的分歧ꎮ«国务院２０１７年立法工作计划»指出ꎬ快递
条例已经列入２０１７年的立法计划ꎮ④但根据２０１５年国务院颁布的«快递条例(征求意见稿)»ꎬ⑤与«中华人
民共和国邮政法»⑥相比ꎬ其并未对未保价快件限额赔偿格式条款作出进一步详细的规定ꎮ本研究表
明ꎬ现有的关于格式条款的法律规定过于简单化和概括化ꎬ已经无法满足快递行业的发展需求以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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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６)湘０３０２民初７８２号ꎬ限额赔偿条款内容:２、贵重物品和单票内

件价值超过人民币壹仟元的快件尽量保价ꎮ３、赔偿约定:未保价快件按运单选填的快递费倍数赔偿ꎬ未选填的视为按

快递费的五倍赔偿ꎻ保价快件在保价价值范围内赔偿ꎮ
四川省岳池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２)岳池民初字第１１３８号ꎬ限额赔偿格式条款内容:“未保价快件毁损和

灭失的ꎬ按照快件资费的五倍赔偿ꎬ最高不超过５００元”ꎮ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秀峰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５)秀民初字第３０５号ꎬ限额赔偿格式条款内容:“９、赔偿

标准:是否保价由寄件人自愿选择ꎬ贵重快件建议选择保价ꎬ保价费最低为１元ꎮ(１)未保价的快件ꎬ丢失、毁损、短少ꎬ物
品最高赔偿不超过３００元 /票(４)寄件人确认交寄的快件单票价值不超过叁万元人民币ꎮ价值在２０００元以上的ꎬ保
价费为保价金额的１％ ꎬ如快件丢失、毁损、短少的ꎬ按照实际损失价值赔偿ꎬ但最高不超过快件的保价金额ꎮ”

参见«国务院２０１７年立法工作计划»第二部分第(二)条第２款ꎬ“为了保障快递安全ꎬ保护用户合法权益ꎬ加强对快

递市场的监督管理ꎬ促进快递业健康发展ꎬ制定快递条例(交通运输部、邮政局起草)”ꎮ
参见«快递条例(征求意见稿)»第１３条ꎬ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采用格式条款确定与用户的权利义务的ꎬ该格式条款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关于合同格式条款的规定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第４５条第２款ꎬ“邮政普遍服务业务范围以外的邮件的损失赔偿ꎬ适用有关民事法律的规定”ꎮ



独特性ꎬ使法官在具体适用时具有极大的自由裁量空间ꎮ可见ꎬ从立法条文上看ꎬ第４０条文义存在模糊
性和不确定性ꎬ未对条文中的责任、权利和义务进行界定ꎬ亦未与第３９条中的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中
的责任进行区分ꎻ从司法实践上看ꎬ第４０条未能被有效援引作为合理的裁判依据而统一适用ꎮ因此ꎬ本
文建议ꎬ可通过制定专门性快递立法或以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的方式ꎬ使某些关键法律概念明晰化和
具体化ꎬ以“平衡规则统一和规则多元现象” [４]６０ꎮ此外ꎬ应注意第３９条和第４０条的相互兼容、相互配合ꎬ
消除法条之间的不确定性和冲突ꎬ实现整个限额赔偿格式条款规制体系的和谐与统一性ꎮ

(三) 事实推定规则的适用
从表５和表６中可以看出ꎬ除了运用法律作为判决依据外ꎬ法官还适用了事实推定规则ꎬ即如果格

式条款合同双方皆为运输企业ꎬ或存在长期合作和贸易关系ꎬ则推定格式条款相对方应当知悉格式条
款内容ꎬ明知涉案格式条款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ꎮ事实推定ꎬ又称非法律上的推定ꎬ本质上属于推论ꎬ
是指法院依据经验法则和逻辑原则ꎬ由已知的基础事实推断出推定事实的一种证据规则[３６]１４１ꎮ在１２７
篇裁判文书中ꎬ１３个判例中ꎬ法官皆适用了事实推定规则ꎬ通过对其语步进行分析ꎬ前述１３个判例的基
础事实和推定事实如表７所示ꎮ３个案例中ꎬ法官不仅证实了格式条款提供方尽到了合理的提示及说明
义务ꎬ而且适用推定规则更近一步认定格式条款相对方知悉格式条款ꎻ３个案例中ꎬ法官并未根据«合
同法»第３９条证实格式条款提供方是否尽到了合理的提示及说明义务ꎬ而直接适用事实推定原则认定
格式条款相对方知晓格式条款ꎻ６个案例①中ꎬ法官认为ꎬ即使格式条款提供方未尽到提示及说明义务ꎬ
亦可根据此事实推定规则认定格式条款相对方知晓格式条款ꎻ仅在１个案例②中ꎬ法官认为法律规定的
提示及说明义务不能因合同相对方可能或应当知悉相关条款的内容而得以免除ꎮ

表７　 推定规则适用案例

案例 基础事实 推定事实 尽到提示及说明义务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
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４)二
中民终字第０１３０４号

结合本案发生之前ꎬ双方已存在
多笔快递业务ꎮ

盖思特利公司对该项条款应当知
晓ꎮ 是

石家庄铁路运输法院民
事判决书(２０１４)石铁民
一初字第１９２号

招商物流系物流企业ꎮ 对托运须知的内容亦应知晓ꎮ 是

广州铁路运输法院民民
事判决书(２０１４)广铁法
民初字第１４６号

原告自身也从事物流行业ꎮ 理应知晓并熟悉托运单上关于限
额赔偿条款的适用ꎮ 是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
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５)
锡商终字第００８７６号

托运人龙宇公司本身即是专业的
物流运输公司ꎬ常年从事货物运
输业务ꎮ

对合同单上关于如未申明货物保
险运输ꎬ则承运人限额赔偿的条
款ꎬ应当知晓ꎬ并能充分理解ꎮ

未提及

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０)金东
孝民初字第１７３号

原、被告之间存在长期的快递服
务合同关系ꎬ原告采用格式条款
方式与被告签订 «快递服务合
同»ꎮ

被告对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格式条
款应熟悉并接受ꎬ应当视为双方就
此格式条款已经协商一致并认可其
成为快递服务合同的组成部分ꎮ

未提及

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３)金义
民初字第１６９９号

被告曾与原告的受托人范宗军签
订过申通快递合作协议书ꎬ在该
协议书中双方对保价的问题已经
进行了约定ꎮ

应认定被告已经对关于保价及赔
偿限额的条款对原告的受托人范
宗军进行详细说明ꎮ

未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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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３)深中法商终字第１７６２号ꎻ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４)柳市民二终字第９１号ꎻ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６)湘０１民终５６０号ꎻ上海市第二

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４)沪二中民六(商)终字第６５号ꎻ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５)佛城

法民二初字第１０４０号ꎻ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５)甬东商初字第８３７号ꎮ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３)南民初(二)字第５８０号ꎮ



续表７
案例 基础事实 推定事实 尽到提示及说明义务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
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３)
深中法商终字第１７６２号

金大公司、华宝公司均为运输企
业ꎬ金大公司向托运人签发的货
运单与华宝公司向金大公司签发
的货运单对于货物未保价货损如
何处理作出类似约定ꎮ

金大公司对于未保价的情形也是
以运费为基数核算赔付其托运
人ꎬ金大公司对于华宝公司货运
单上类似约定是知情的ꎮ

未确认ꎬ且不能以未
对格式条款尽明确
提示和说明义务为
由确认条款无效ꎮ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
书(２０１４)柳市民二终字
第９１号

远成公司作为从事快运行业的公
司ꎮ

对快递行业通用的对未保价货物
赔偿限额的格式条款的内容和赔
偿责任应当是明确知晓的ꎮ

未确认ꎬ且不能以未
对格式条款尽明确
提示和说明义务为
由确认条款无效ꎮ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
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６)
湘０１民终５６０号

荣毅达公司作为物流公司ꎮ 对于其行业内有关于保价货物的
赔偿应当知晓ꎮ

未确认ꎬ且不能以未
对格式条款尽明确
提示和说明义务为
由确认条款无效ꎮ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
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４)沪二
中民六(商)终字第６５号

华亨公司和集诺公司均为物流企
业ꎬ常年从事货物运输经营ꎮ

对于运单协议中三倍运费的约定
双方应当早已知晓ꎮ

未确认ꎬ且不能以格
式条款的相关理由
予以抗辩ꎮ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
(２０１５)佛城法民二初字
１０４０号

原告系食品有限公司ꎬ具备酒类批
发的营业资格ꎬ故酒品运输应该是
原告在日常经营活动中大量处理
的事项ꎬ原告成立至今已１４年ꎻ

其应熟知物流运输的交易习惯和
交易规则ꎻ

根据原、被告在庭审中的陈述ꎬ双
方已经有多次合作ꎮ

据此也可推定原告熟知托运单的
内容ꎮ

未确认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５)甬东
商初字第８３７号

该合同双方均为物流公司ꎮ 上海群健物流有限公司对保价条
款内容应为熟知ꎮ 否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
柳南区人民法院民事判
决书(２０１３)南民初(二)
字第５８０号

被告提出原告同样从事运输行业ꎬ应当清楚运票的相关格式ꎬ清楚保价与否的区别ꎬ认为不
保价是原告的选择ꎬ但本院认为ꎬ法律已明确规定格式条款的提供方应尽提醒、说明义务ꎬ
该义务并不因为合同相对方可能或应当知晓相关条款的内容而得以免除ꎬ故被告的辩解本
院不予采纳ꎮ

可见ꎬ事实推定适用的可能性和合理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和文本解释ꎮ本研究发
现ꎬ存在最大争议的是ꎬ推定规则能否在格式条款提供方未尽到«合同法»第３９条规定的提示及说明义务
时适用ꎬ即«合同法»第３９条是否为判定格式条款效力的必选语步ꎮ针对此争议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观
点ꎬ法律规定的提示及说明义务不能因合同相对方可能或应当知悉相关条款的内容而得以免除ꎬ即第３９
条为必选语步ꎻ第二种观点ꎬ即使格式条款提供方尽到了提示及说明义务ꎬ若合同双方皆为运输企业或有
过多次交易ꎬ则推定合同相对方应熟悉并接受格式条款ꎬ即第３９条并非为必选语步ꎮ这两种观点属于法律
解释“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 [３６]９的冲突ꎬ第一种观点依靠法律文本所传递的符号信息来确定法律意
义ꎬ第二种观点ꎬ法官在解释中关注了文本之外的立法者意图ꎮ形式合理性的法律解释方法具有加强法律
稳定性和可预测性等重要的社会价值[３７]ꎬ但立法者的意图是法官进行法律解释时所不能忽视或排除的ꎮ

本研究数据表明ꎬ大部分法官(６ / １３)认可第二种观点ꎬ即事实推定知悉格式条款可免除对方根据
第３９条需要履行的提示及说明义务ꎮ对格式条款进行如«合同法»第３９条法律上的规制ꎬ是为了防止提
供商品或服务的一方利用其优势地位制定有利于自己而不利用交易对方的条款[３８]ꎮ而在表７所示案
例中ꎬ若格式条款相对方同为运输企业ꎬ或与格式条款提供方存在长期合作和贸易关系ꎬ则双方不存
在地位和缔约能力上的差异ꎬ理应另当别论ꎬ基于此类案件的独特性ꎬ要求法官在进行法律解释时尊
重立法意图ꎬ对法律文本之外的因素给予适当的关注ꎮ而且ꎬ与另两种观点相比ꎬ大部分法官认可第二
种观点ꎬ表明法官对此事实推定规则的适用秉持了趋同的经验法则和逻辑原则ꎬ认可此事实推定适用
的合理性ꎬ可增强裁判结果的可接受性、实现个案实质公正[３９]ꎮ

７８第 ４ 期 程乐ꎬ裴佳敏: 未保价快递限额赔偿格式条款效力之体裁检视　



中国当前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中ꎬ具体规范了事实推定的法律条文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
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９条ꎬ①就表７案例而言ꎬ法官运用的应为第９条第１款第３项根据生活经验法则来认
定具体案件事实或争议事实ꎮ当运用同样经验法则的案例积累足够多时ꎬ该经验法则具有很大潜力上升
为法律上推定规则[４０]ꎮ鉴于立法需要具备普遍适用性和相对稳定性ꎬ即不可能一案件一规则或一情况一
规则ꎬ且需要留有一定的可变化空间[４１]１２０ꎮ因此ꎬ可以通过制定司法解释或创设指导性案例的方式规范
此类事实推定适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ꎬ以更好地兼顾规则的“个案适用性和灵活实用性” [４１]ꎮ

五、结　 语

通过研究司法实务中未保价快件限额赔偿格式条款效力的认定ꎬ本研究主要有如下四点发现:
第一ꎬ司法实务界在检视限额赔偿格式效力时ꎬ法官的法条适用逻辑与学界所认可的法条内容本

身之间的逻辑存在差异ꎬ缺乏严谨性和逻辑性ꎮ本研究表明ꎬ裁判文书说理要做到论理透彻ꎬ逻辑严
密ꎬ根据法律制定主体、法律效力和法律规定的内容来确定法律引用顺序是基本的前提ꎬ但依据法条
内容本身之间的逻辑来确定法律适用顺序ꎬ也应是裁判文书逻辑构成的重要部分ꎮ因此ꎬ在判定限额
赔偿格式条款效力时ꎬ要遵循«合同法»第３９条和第４０条之间内容上的逻辑关系ꎬ不能仅依据«合同
法»第３９条来判定格式条款有效ꎬ应进一步根据第４０条进行限额赔偿格式条款内容上的审查ꎮ本研究
建议ꎬ应将第３９条和第４０条之间的逻辑关系在快递立法中进一步解释、明晰化ꎬ以促进法官秉持正确
的解释方法、进行充分的说理性论证ꎬ进而保障法律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４２]ꎮ

第二ꎬ我国关于格式条款的立法过于宽泛和模糊ꎬ比如对«合同法»第３９条和«解释(二)»第６条中
的“说明”的界定ꎬ以及第４０条中“责任”和“权利”的界定ꎬ使法官难以把握关键概念的边界范围ꎬ在文
本语义释义上存在分歧ꎬ从而导致多种裁判标准的出现ꎮ本研究认为ꎬ一方面ꎬ可借鉴保险法中对免责
条款的规定以及其中对明确说明义务履行方式的明确界定ꎬ社会关系的发展变化超越了立法者立法
当时的预见力ꎬ且不同行业内对格式条款的要求和实现方式不一样ꎬ快递行业中未保价格式条款的独
特性要求像保险行业中的格式条款那样对其进行具体规范ꎻ另一方面ꎬ可通过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的
方式来规范和体现这种独特性ꎮ

第三ꎬ实证研究发现ꎬ绝大多数法官适用事实推定规则通过双方皆为运输企业或双方长期多次交
易来推定寄件方应当知悉限额赔偿格式条款ꎬ但亦有法官不认可此种推定原则适用的应然性ꎮ本研究
认为ꎬ法官在进行法律解释时不能忽视立法者的意图ꎬ«合同法»第３９条并非认定格式条款效力的必选
语步ꎬ此种事实推定规则的适用符合合理性和公平性原则ꎬ即法官可基于惯常交易习惯等基础事实ꎬ
适用事实推定规则免除格式条款提供方的提示及说明义务ꎮ可通过制定司法解释或创设指导性案例
的方式来规制此种例外情况ꎬ以为法官提供判决指导ꎮ

第四ꎬ本研究数据显示ꎬ所采集的案例中无一例变更限额赔偿格式条款ꎬ当事人和法院都明显更
倾向于行使撤销权ꎮ由此可见ꎬ变更权在限额赔偿格式条款效力认定纠纷中的实践作用极其有限ꎬ这
也印证了我国«民法总则»删除可变更行为的合理性ꎮ

此外ꎬ此研究表明以大数据的方式对中国裁判文书网进行穷尽性数据挖掘可以全面、系统地概览
某类案件的司法裁判情况ꎬ体裁分析的研究视角可为裁判文书的研究提供新的路径ꎬ可检视格式条款
说理论证的逻辑性和立法规则的可操作性ꎬ从而为快递立法、司法审判实践和裁判文书的法律适用和
逻辑推理提供借鉴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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